附件1
天府旅游名县目的地热度提升建设、游客点评提升建设及文旅新媒体运营服务项目报价单
	项目

名称
	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价格（元）
	备注

	天府旅游名县目的地热度提升建设、游客点评提升建设及文旅新媒体运营服务项目
	1.华蓥市目的地热度提升建设。针对热度、影响力等指标，通过组织团队实地采风，围绕八大关键词制作发布华蓥市原创素材（图片、视频、文案等），对华蓥市旅游目的地持续进行热度提升。
	
	

	
	2.华蓥市游客点评提升建设。对特色景区等内容，开展游客点评美誉度、口碑指数提升。
	
	

	
	3.华蓥市文旅新媒体运营。在智游华蓥微信公众号、华蓥文旅微博上进行目的地营销，重点宣传华蓥市优秀文化旅游资源，力争做到每周更新并紧跟网络热点。
	
	

	合  计
	
	

	注：

1.以上报价只能提供一种方案，否则报价无效；报价表后附公司营业执照、从事相关业务的证明资料；
2.此表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自行补充；
3.报价单请于规定时间报送（邮箱：1423991217@qq.com ）。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    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时     间：  2024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函

华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我单位作为天府旅游名县创建目的地热度提升服务项目的报价供应商，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追究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